
主题信息 主基督代替肢體受審判  
《太 26:57-27:26, 

可 14:53-15:15, 路

22:63-23:25》 
 

 

經文:  拿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；文士和長老已經在那裏聚會。彼得遠遠

的跟著耶穌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進到裏面，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這事到底怎樣。祭司長和

全公會尋找假見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。雖有好些人來作假見證，總得不著實據，末後有兩

個人前來，說：「這個人曾說：『我能拆毀神的殿，三日內又建造起來。』」大祭司就站起來，

對耶穌說：「你什麽都不回答嗎？這些人作見證告你的是什麽呢？」耶穌却不言語。大祭司

對他說：「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，你是神的兒子基督不是？」耶穌對他說：「你說

的是。然而，我告訴你們，後來你們要看見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著天上的雲降臨。」

大祭司就撕開衣服，說：「他說了僭妄的話，我們何必再用見證人呢？這僭妄的話，現在你

們都聽見了。你們的意見如何？」他們回答說：「他是該死的。」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，

用拳頭打他；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說：「基督啊！你是先知，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？」彼得

在外面院子裏坐著，有一個使女前來，說：「你素來也是同那加利利人耶穌一夥的。」彼得

在衆人面前却不承認，說：「我不知道你說的是什麽！」既出去，到了門口，又有一個使女

看見他，就對那裏的人說：「這個人也是同拿撒勒人耶穌一夥的。」彼得又不承認，幷且起

誓說：「我不認得那個人。」過了不多的時候，旁邊站著的人前來，對彼得說：「你真是他們

一黨的，你的口音把你露出來了。」彼得就發咒起誓的說：「我不認得那個人。」立時，鶏

就叫了。彼得想起耶穌所說的話：「鶏叫以先，你要三次不認我。」他就出去痛哭。』《太

26:57-75》『到了早晨，衆祭司長和民間的長老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，就把他捆綁，解去，

交給巡撫彼拉多。這時候，賣耶穌的猶大看見耶穌已經定了罪，就後悔，把那三十塊錢拿回

來給祭司長和長老，說：「我賣了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了。」他們說：「那與我們有什麽相干？

你自己承當吧！」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裏，出去吊死了。祭司長拾起銀錢來，說：「這是

血價，不可放在庫裏。」他們商議，就用那銀錢買了窑戶的一塊田，爲要埋葬外鄉人。所以

那塊田直到今日還叫做「血田」。這就應驗了先知耶利米的話，說：「他們用那三十塊錢，就

是被估定之人的價錢，是以色列人中所估定的，買了窑戶的一塊田；這是照著主所吩咐我的。」

耶穌站在巡撫面前；巡撫問他說：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？」耶穌說：「你說的是。」他被祭司

長和長老控告的時候，什麽都不回答。彼拉多就對他說：「他們作見證告你這麽多的事，你

沒有聽見嗎？」耶穌仍不回答，連一句話也不說，以致巡撫甚覺希奇。巡撫有一個常例，每

逢這節期，隨衆人所要的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。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拉巴。衆人聚集

的時候，彼拉多就對他們說：「你們要我釋放那一個給你們？是巴拉巴呢？是稱爲基督的耶

穌呢？』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爲嫉妒才把他解了來。正坐堂的時候，他的夫人打發人來說：

「這義人的事，你一點不可管，因爲我今天在夢中爲他受了許多的苦。」祭司長和長老挑唆

衆人，求釋放巴拉巴，除滅耶穌。巡撫對衆人說：「這兩個人，你們要我釋放那一個給你們

呢？」他們說：「巴拉巴。」彼拉多說：「這樣，那稱爲基督的耶穌我怎麽辦他呢？」他們都

說：「把他釘十字架！」巡撫說：「爲什麽呢？他做了什麽惡事呢？」他們便極力的喊著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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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把他釘十字架！」彼拉多見說也無濟于事，反要生亂，就拿水在衆人面前洗手，說：「流

這義人的血，罪不在我，你們承當吧。」衆人都回答說：「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

上。」于是彼拉多釋放巴拉巴給他們，把耶穌鞭打了，交給人釘十字架。《太 27:1-26》 

 

開始的話： 

  時常保持一顆與主和睦的心靈之人是有福的，因爲此種人能時時刻刻看見自己所遭遇的

一切事情都是主的愛，所以才會繼續不斷地擁有喜樂與感恩的心思意念，幷且因著這感恩，

將帶來更多的祝福與經歷。此種人的心總是繼續不斷地期待未來的。若是現在我們心靈裏，

仍存有憂愁與不安的事，這是因爲在那件事上還未與主和睦，才導致懼怕。如果我們生命已

真正蒙受了上帝的大愛，幷已活在上帝的又大又難的計畫裏時，就算遇到了十分嚴重的苦

難，則必能從其中尋得上帝的美意，只要我們願意順服，父神的旨意便會藉著我們成全了。

因此當我們願意幷如此禱告時，即是在心靈裏做了和睦祭，其所帶來的平安與喜樂便臨到我

們身上了，幷且這苦難終將帶來美好的結果！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許多令我們不安、懼怕的

事，其實幷非那些事情本身不好，乃是魔鬼撒但把懼怕與不安的暗示給了我們所導致的結

果。信徒一生在世的生活皆是屬靈的打仗，因此我們需要全副軍裝，幷時常倚靠聖靈。 

  人類歷史的頂點是耶穌的受難，所以，整個歷史的高峰就是基督被釘十字架。因此我們

要學習用耶穌的受難，來認識亞當、認識諾亞洪水、認識亞伯拉罕的一生、認識以色例、認

識整個人類歷史、認識我們的出生、成長、認識我們的罪惡、認識永生、認識今日在各樣的

攻擊中，如何在基督裏得著全然的平安與喜樂！幷在每日早、晚各一次獻上和睦祭後，以此

平安的心靈來思想我們的兒女、思想未來的事業、未來的時光，如此的平安是遠超過我們所

求所想的臨到，這即是屬靈的奧秘了！ 

  基督的受難跟我們的永生有何關係？基督受難所流出的寶血能否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

活、夫婦生活上帶出功效？能否在配偶軟弱的時候更加地愛對方，遵照父神的旨意，盡心盡

力地愛上帝、愛人、事奉主？能掌握此一奧秘之人，必能常常喜樂、凡事謝恩！ 

 

內容： 

1、無罪羔羊的代贖 

1)在舊約聖經裏，有關耶穌基督代贖的豫表 

  女人的後裔、皮衣；亞伯、挪亞、亞伯拉罕所獻流血的祭；逾越節夜裏以色列民宰殺羔

羊的流血；以色列在會幕裏獻的流血的祭《利 1:4，17:11》；羔羊代替聖民一切的不義：「他

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，我們却以爲他受責罰，被神擊打苦待了；那知他爲

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爲我們的罪孽壓傷；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；

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行己路，耶和華使我們衆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…」《賽 53:4-6》。 

2)耶穌基督的受審所證明的事，既是神的羔羊 

  不說話，不回答：「他被欺壓，在受苦的時候却不開口；他像羊羔被牽到宰殺之地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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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，他也是這樣不開口」《徒 8:32，賽 53:7》。無罪的義人：「流這義

人的血，罪不在我，你們承當罷」《太 26:24》。承認說，自己就是「神的兒子、基督、猶太

人的王」。又說，「你們要看見人子，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著天上的雲降臨」。 

3)神的羔羊，代表所有蒙召的神民，完成代贖的工作了 

  在歷史上，實際的代受了「最嚴重的刑罰、完全的死、三天的埋葬」，然後從死裏復活

了。因此，我們也要確認：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受審、受苦、受死、埋葬、復活。因主耶穌

基督爲我們死而復活是實際的事情，這不單是兩千年以前所做的事，今日乃然也在我們身上

有非常重要的功效。所以，將主耶穌基督的受難整個過程，與自已的心靈生命全部連接的人，

就是能够得著和睦祭的奧秘了，故此一生能够走平安的道路！ 

 

2、若不流血，罪就不得赦免《來9:22》 

1)要明白「罪的律、死的律、受咒詛的律」之捆綁 

  無法脫離「撒但」的權勢：「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」《約壹 3:8》；無

法脫離「審判」的權勢：「因這世界的王(魔鬼)受了審判」《約 16:10》；無法脫離「死亡」的

權勢：「因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」《創 2:17》；「罪的工價，乃是死」《羅 6:23》；無法脫離「咒

詛」的命運：「你既作了這事，就必受咒詛」《創 3:14》。因爲人的一切問題是從「罪」而來

的，亦是犯罪，靠我們自己是無法解决罪的問題！世人都在世界的王、撒但、空中掌權者(執

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幽暗世界的)的捆綁之下…； 福音還未到的地區、宗族、時代，都在「拜

偶像、拜鬼、拜龍」的狀態！算命的人說，一個人有 13,000 個命運控制一生的(壽命運、健

康運、結婚運、子女運、事業運…)因此，當我們信「易、太極、陰陽、四柱、八字、八卦、

十幹十二支、風水、算命」之時，就會被所聽到的命運捆綁；觀看這歷史上的證據，當代宗

教人仕、家庭、地區的問題…！ 

2)唯有基督的代贖，叫人從這一切的捆鎖裏得釋放 

  法老的剛硬與逾越節夜裏的釋放；也是撒但的剛硬與耶穌基督的代贖；神的子民都被埃

及、世界捆綁，直等到聽見「耶穌基督的福音」，才被釋放、被救贖！ 

3)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，就不定罪了；因爲賜生命聖靈的律，在基督耶穌裏釋放了我，

使我脫離「罪和死的律」了《羅 8:1-2》 

  當我們明白相信「耶穌基督福音」之時，撒但的蒙蔽、欺騙與控告就失去權勢了；撒但

欺騙的內容，神是個嚴厲的審判者、要靠著好行爲才能得救、要拜偶像、拜鬼神才能得福。

因此，罪和死的律，叫人被儀文的舊樣(律法)捆綁，越來越變爲無能，犯罪，被控告…《羅

7:18-25》 

4)何謂生命聖靈的律？《羅 5:1-8，6:1-14，7:6，8:1-39，9:15，10:13-17，12:1-2》 

  神是一位慈愛、聖潔的父親，蒙召神的兒女才能蒙恩得救；蒙召神的兒女才有機會聽到

福音，聽道而信，信而變化；因我們的生命是虛心、哀慟、溫柔、饑渴慕義、憐恤、清心、

和睦、愛天國的義；深信我是蒙愛的神兒女，神必永遠愛我、引導我、賜福與我；所以我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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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白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、死而復活、寶座掌權的奧秘，得了重生的生命；因此，深信神爲

我所豫備永遠的應許和基業(四大福音化、同在)；神所賜永遠的應許和基業，都隱藏在我的

條件裏，所以，應該認真尋找「神的美意」而順從；在每天的凡事上，都靠著聖靈隨時的多

方禱告，跟從主的帶領(榮神、益人、建國) 

 

3、在基督耶穌裏，按生命聖靈的律，過得勝有餘的生活 

1)耶穌基督忍耐「肉體的受難」，都是爲了「衆肢體」的幸福美滿、得勝有餘的生活  

  人都是有罪的，因每個人都是生來就帶著罪根來到這個世界，就算是之後我們認識耶穌

基督，我們仍然是時常的失敗與犯罪，不論是在生活上或心靈裏！所以最重要的，比犯罪更

重要的事，是要怎樣解决我們的罪，幷如何儘量的不犯罪了！這是奧秘，亦是我們聖徒不斷

要學習的地方！當我們在教會裏，觀察那些心靈常常喜樂的人，是不會遇到不好的事，因他

們常常的贊美感謝主，幷述說自己的軟弱與不足，爲的是誇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實在看見

了主的愛，這就是是已經與神做過和睦祭了！請注意宗教與福音之和睦祭是不同！因宗教性

之和睦祭反而是帶來魔鬼撒但的工作！ 

2)如何能一生享受「主基督爲我受苦、受死，爲我所豫備」永遠福份？  

  首先，確據：永遠的蒙愛、完全的自由、絕對的答案、最大的成功、生命聖靈的律。在

整本聖經裏，神一直反覆地强調說，「你們必要記念(不要忘記)」、聖經每本書第一章的强調。

其次，保持：與父神和睦， 察驗神的美意而順從、洗淨不義而保持聖潔、趕出仇敵一切的

控告。神一直强調說，「你們要以祭壇、會幕、聖殿(禱告)爲中心生活」、「朝夕要作獻祭，

檢查自己」、「洗淨自己的不義」、「不要給魔鬼留地步，趕逐污鬼」、「保守心懷意念」。第三，

期待而發展：深信神永遠的應許，過著被异象牽引的生活，也相信明天更好、帶著「一天的

難處一天當」，來隨時忠心地作所面對的一切事、看見所盼望之事的成就而感恩。「但聖靈降

臨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必得著能力，要在耶路撒冷… 直到地極將要作我的見證」《徒 1:8》、神

必完成所開始的善工、神必成就超過你們所能想像、所能祈求的！   

3)比犯罪更可怕的事，就是不懂得如何「與神和好」 

  神爲我們預備了「和平祭」：因爲知道我們的軟弱；「得赦免其過，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

有福的」《詩 32:1》、「我們若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

淨我們一切的不義」《約壹 1:9》、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力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

旨意被召的人」《羅 8:28》、「神若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呢？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？

有神稱他們爲義了，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穌已經死了，而且從死裏復活，現今在神

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，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麽呢？」《羅 8:31-39》！ 

 

結語： 

  父啊，我們感謝你！你是何等愛我們，你無限的大愛、永遠的大愛、無條件的大愛，藉

由主耶穌基督所獻的和睦祭，已經向我們顯明了！這深奧的奧秘，跟我們一切的條件都息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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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。但願聖靈時常感動我們，使我們的一生能過以多認識「和睦祭」所來的功效爲中心的

生活，使我們得著許多見證，可以安慰人幷饒恕人的罪，領人到主的面前，使他們從一切咒

詛的命運中全然得釋放，阿們！ 

 

本周禱告題目: 

1)當一個人明白而相信「耶穌基督福音」之時，撒但的蒙蔽、欺騙、控告就失去了權勢：我是

否有如此的經驗呢？撒但欺騙我的重點是什麽？還未聽見福音之時，我生命之情况是如何

呢？ 

 

2)何謂生命聖靈的律？我是否明白了在生命聖靈的律裏，新造的生命能愛神、肯定自己、愛人，

在自己一切的條件裏，進而察驗神的美意與神同行的奧秘呢？其程序如何？ 

 

3)如何能一生享受「主基督爲我受苦、受死，爲我所豫備」的永遠福份？我是否已掌握了「大

綱三/2)」，所講「確認、保持、期待而發展」的奧秘呢？思想，目前我與父神的關係是完全

和睦的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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